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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12 月

31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，应到董事 7 人，

实到董事 7 人。会议由董事长朱斌先生主持召开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收

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进展的议案》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公司于 2020年 6月 10 日与上海国盛海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“国盛海通”）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转让协议》”）。

公司拟受让国盛海通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全筑装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全筑装饰”）18.5%的股权，股权转让总价为人民币 32,755.175 万元，股权转让

完成后，全筑装饰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 

该关联交易事项系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主要项目用途，并已

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、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具体

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

露的公告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0-062 号、临 2020-064 号、临 2020-072 号）。 

二、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

1、依据《转让协议》，公司应于协议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不得晚于 2020

年 6 月 30 日之前支付收购价款 10,000 万元（“第一期收购价款”），应最迟于 2020

年 8 月 31 日前支付剩余的收购价款（“第二期收购价款”）及第二期收购价款对

应的利息（按照年化 9%的利率计算利息，计息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（不含

当日）起至第二期收购价款支付之日（含当日）以及税款）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



公司已支付第一期收购价款 10,000 万元；公司已支付第二期收购价款自 2020 年

6 月 30 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利息及《转让协议》约定的年化单利 12%延

迟支付利息合计为 5,723,082.37 元。该等利息及延迟支付利息系以第二期收购价

款为基数，其中 2020 年 6 月 30 日（不含当日）起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（含当日）

期间的利息每日按照年化单利 9%计算，2020 年 9 月 1 日（含当日）起至 2020

年 9 月 30 日（含当日）之间的延迟支付利息每日按照年化单利 12%计算。 

2、考虑到公司目前经营环境及未来发展需要，为使公司的资金流足够充裕，

确保公司日常的生产经营平稳有序的发展，同时为了满足公司主营业务项目资金

需求，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与原协议各方签署《补充协议》，各方一致同意，

对于第二期收购价款的支付做出如下安排： 

1）公司应不晚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（含当日）以现金形式向国盛海通支付

第二期收购价款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（含当日）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（含当日）

期间的延迟支付利息。该等延迟支付利息依据《转让协议》的约定，应以第二期

收购价款为基数，按照年化 12%单利计算，具体金额为人民币 688.27 万元。 

2）各方同意，公司应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之前（含当日）向国盛海通分期

支付第二期收购价款，并于分期支付第二期收购价款之同日向国盛海通支付当期

应支付的延迟支付利息。具体为，公司应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（含当日）向国

盛海通支付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期间分摊的第二期收购价款及

该期间应支付的延迟支付利息，并应于后续每月结束前（含当日）向国盛海通支

付当月分摊的第二期收购价款及当月应支付的延迟支付利息。为免疑义，当期延

迟支付利息的计算，应以第二期收购价款中尚未支付的价款为基数，根据实际延

期支付的天数，每日按照年化单利 12%计算。按此支付安排，延迟支付利息合计

1,243.12 万元。 

3）虽有前述约定，如《关于核准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

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20]2303 号）所批准的收购方非公开发行项目

（“本次非公开发行”）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发行完毕的，则本补充协议项下剩

余尚未支付的第二期收购价款、延迟支付利息及税款应全部提前到期，公司应于

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完毕之日起十（10）日内向国盛海通以现金形式支付剩余尚

未支付的第二期收购价款、延迟支付利息并支付税款。 

三、其他说明 



1、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主要项目用途，公司

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披露《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

文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0-123），公司已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《关于核准

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

[2020]2303 号），批文有效期为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。本次非公开发行

尚在批文有效期内，公司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正积极与相关各方进行沟

通，推进相关工作。 

2、公司将继续推进此次股权收购事宜，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公告实施进展情

况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，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1 月 4 日 


